
社会法人自主申报信用承诺书

“信用中国（黑龙江）”网站：

我单位（单位全称）： 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 ，现通过信用中国（黑龙江）网站自主申报

（知识产权登记信息、资质信息、社会志愿信息、表彰荣誉信息、

慈善捐赠信息、信用承诺信息）信息数据，并作如下郑重承诺：

1.对所提供的资料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；

2.严格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依法开展相关经济活动，全面履行应尽

责任和义务；

3.加强自我约束、自我规范、自我管理，不制假售假、不弄虚假宣传、不违

约毁约、不恶意逃债、不偷税漏税，诚信依法经营；

4.若违背上述承诺内容，自愿接受相关行政处罚信息按最长公示期向社会公

示，自愿接受有关违背承诺情况通报和公示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
5.同意将承诺和践诺信息作为我单位信用记录由“信用中国”黑龙江网站归

集并合规应用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承诺时间： 年 月 日


